关于申报泉州市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函

各镇人民政府：
根据《泉州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现组织各镇开展项目策划、储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申报对象。各镇推荐一个产业基础较好、村“两委”班子团结有力、项目策划较为成熟的村庄进行申报。优先推荐传统侨村、乡村振兴重难点村、滨海乡村振兴示范带沿线村庄。
二、申报项目。项目分为两类：产业帮扶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产业帮扶项目数不低于50%。在产业帮扶项目上，着重扶持发展特色产业项目和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基础设施项目上，围绕当地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扶持促进村财增收的停车场、充电桩等新基建建设项目，倾斜支持传统侨村村庄梳理式改造和保护开发项目。
三、补助资金。泉州市将根据各区（县、市）项目申报情况，按照因素分配法下达补助资金。我市根据泉州市下达的补助资金择优确定补助项目。
四、申报时间。请于5月8日（星期四）下午下班前通过政务平台将附件1、附件2电子版报送至农业农村局。逾期视为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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